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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取得關聯企業交易產生之商譽之會計處理疑義 

Q： 

  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企業對取得關聯企業交易產生之商譽（包含於投資

關聯企業之帳面金額中）是否得按每一交易分別選擇以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分期攤

銷？若考量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估計與錯誤」第六條之規定，

企業對類似之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應選擇及適用一致之會計政策，企業是否應

就所有取得關聯企業交易及企業合併下所產生之商譽採用相同之會計處理？若

選擇採直線法分期攤銷商譽是否亦應採相同之年限？ 

Ans： 

一、 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八號「無形資產」（以下簡稱第十八號公報）

第三條之規定，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包

括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及商譽，而商譽係指自企業合併取得之不可辨

認及未單獨認列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依第十八號公報第十七條

之規定，商譽及非確定耐用年限之無形資產，得以合理有系統之方法

分期攤銷，或每年定期進行減損測試。企業對與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

有關之商譽應類推適用第十八號公報第十七條之規定，得以合理有系

統之方法分期攤銷。 

二、 企業對自企業合併所取得及包含於投資關聯企業帳面金額中之商譽

之後續衡量應採用一致之會計政策處理。若企業選擇對企業合併及取

得關聯企業交易產生之商譽以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分期攤銷，則對於所

有該等商譽均應以相同年限按直線法分期攤銷。攤銷年限最長不得超

過十五年。 

三、 若企業選擇對取得關聯企業交易產生之商譽以合理有系統之方法分

期攤銷，企業仍須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

第二十條之規定對整體投資進行減損測試。 


